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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关于同意由子公司认购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增资额 

暨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认真审阅《关于同意由子公司认购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增资额的议案》

的相关材料，并听取管理层的说明后，现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一）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养生公司”）正在推进其已竞得的

土地资源进行开发的相关工作，该公司业务具备较好的发展前景。健康养生公司本次实施

增资扩股是基于其发展自身业务、及时补充经营资金等需要，公司通过广东明珠集团置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置地”）及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

阀门”）增资健康养生公司有利于为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未来盈利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对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经营发展带来良性影响。 

（二）本次交易的价格以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

公司拟进行增资扩股事宜而涉及的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中广

信评报字[2017]第486号）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符合公允性原则。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董事会相关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因此，我们同意由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明珠置地使用自有资金认购健康养生公司上述增

资扩股中可认购出资额人民币57,000.00万元，认购价格为每1出资额为人民币1.00元，明

珠置地认缴投资金额为人民币57,000.00万元；同意由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广州阀门使用自有

资金认购健康养生公司上述增资扩股中可认购出资额人民币45,500.00万元，认购价格为每

1出资额为人民币1.00元，广州阀门认缴投资金额为人民币45,500.00万元。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7年12月11日 


